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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教育專業課程



介紹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課程地圖



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修習期程

本中心課程修業期程至少為二學年（即四學期，應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
不含寒、暑修）。

 未能於二學年內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者，得申請延長教育學程修業期
程一年至二年，其延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大學法施行細則所定延長
主修系所學制班別之修業年限內計算。



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修習期程 即預先修讀的同學

本校非師資生經本中心同意後得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可修習
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及教育專業選修課程，但不得修習分科/分
領域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其教育學程修業期程自經甄選通過後起算
應逾一年(即三學期，應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修) 。



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教育專業課程–必修
師資生應修習本中心經教育部核定之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至少26學分，
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教育基礎課程：為必修課程，至少應修習4學分。

二、教育方法學課程：為必修課程，至少應修習10學分。

三、教育實踐課程：為必修課程，至少應修習10學分。包含分科/分領域教材教
法、教學實習為教育實踐課程之必修科目，共4學分。

所修習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教學實習課程之領域群科應與修習專門課程、半
年全時教育實習之領域群科及教師資格檢定類科相同，且需修畢教育基礎課程至
少2學分，且教育方法課程至少4學分(須含教學原理2學分或課程發展與設計2學
分)方可修習分科教材教法、教學實習課程（上、下學期）。



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教育專業課程–必修

四、「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練」為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跨類別必
修課程，得選擇採認為教育方法或教育實踐課程學分數。

教育專業課程–選修
五、教育專業選修課程：至少應修習2學分。惟上述教育

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教育實踐課程科目超修

科目之學分數，得採計為選修科目之學分數計算。



課程抵免與採認機制
抵免與採認原則
 一、抵免原則：

(一)已修習課程科目學年度距離申請修習十年內者始得申請抵免。

(二)各類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不得抵免。

 二、審核原則：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之抵免或採認，經本中心確認所抵學分為經甄選通過為師資
生時所修，且經嚴謹專業審核課程名稱、目標與內涵等皆相同後方可抵免，並
依上述抵免學分規定辦理。



課程抵免與採認機制



課程抵免與採認機制



線上加退選課



線上加退選課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教育實習資
格
 一、學士生：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二、碩、博生：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
及教育專業課程，但學士/碩士學位不具備相關科系資格者，尚應修畢碩、博士
畢業應修學分（碩、博士學位論文不列入畢業應修學分）。

 三、依教育部108年4月2日臺教師(二)字第1080044513號函示，應屆畢業之
報考人，於報名時無法繳交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得申請暫准報名。但
至遲應於考試放榜日10日前繳交(含畢業證書)；逾期未繳交不予錄取。

 四、符合前項規定並經本校審核通過(包括其他本校所定提升師資素質之要求)，
並取得相關科系畢業證書者，始得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其參加半年全
時教育實習課程，應依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課程介紹 任教專門課程認證

 http://ctep.npust.edu.tw/files/14-1145-45338,r1082-
1.php?Lang=zh-tw

教育專業課程介紹

http://ctep.npust.edu.tw/files/14-1145-45338,r1082-1.php?Lang=zh-tw


輔系修習相關規定
 依教育部108年10月15臺教師(二)字第1080134532號來函裁示研究所師
資生得具足擬任教學科相關學系輔系應修之課程及學分，並由學校認定
後開具相關證明後，得視為具備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之資格。



輔系修習相關規定



輔系修習相關
規定



課程地圖



補充：教師資格考試科目
 1.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力測驗(含國文、作文、閱讀、國音等基本能力)(採選擇題及作文，
配分比例6：4)

(2)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原理」含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等；
「教育制度」含與本教育階段相關之政策、法令與制度) (採選擇題及問答題，
配分比例6：4) 110年起科目改成：教育理念與實務

 2.專業科目

110年起考試科目改成：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

110年起考試科目改成：課程教學與評量



補充：師資培育中心學生成長護照實施辦法
 師資生修讀期間，必須從事至少100小時的學習活動，並通過教學實務能力檢定。

 學習活動項目包括：

 志工服務至少20小時：指平時利用閒暇之餘從事義工服務的工作，例如：加入師資培育學會擔任幹部或至學校從事服務活動。

凡志願服務及教育性質團體之工作皆屬之。

 教育專業活動至少60小時，包含下列類別：

1.校外參訪、見習與試教；2.教育專業研習、演講、工作坊等；3.參加補救教學計畫；4.參加史懷哲計畫；5.其他凡可培養

教育專業知能的活動。

 教育大會考：至少參加2場教育大會考。

 特殊表現：取得每一項任教專門科目之相關專業證照可認定為教育專業活動5小時。

 教學實務能力檢定包括：

 板書能力檢定。

 多媒體設計與運用能力檢定。

 教案設計能力檢定。

 教學演示檢定。

第一學期期末辦理

第二學期期初辦理

第二學期期末辦理

第二學期期末辦理

出題範圍：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新興教育議題為範

圍，師資生自選教學內容，於指定期限內繳交素養導向教案

一份以及教學PPT簡報檔一份。(10/24禮拜六會辦工作坊)


